
论政治活动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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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政治活动是政治主体作为的过程，政治主体包括作为统治主体的人民和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 两类

政治主体活动的目的是有所作为，但它们因肩负的使命不同，所以应有的作为也不同。 人民和政府的政治活动都

存在着公正性问题。 实现统治活动公正的形式是民主和法治，即人民用法律统治。 实现政府活动公正包括立法活

动、行政活动和司法活动都公正。 立法活动公正要求必须制定体现人民意志的善法；行政活动公正要求必须依法

行政，必须为民造福；司法活动公正要求必须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司法公正和程序公正。 政治主体的活动过程和结

果要公正，政治活动主体必须具有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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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的本性在于人民性，即人民统治和治理社

会。 政治的本性及其实践要求要由政治主体的政治

活动来实现，政治主体就是政治活动主体，政治活动

是政治活动主体作为的结果。 政治主体划分为政治

统治主体和政治治理主体，政治活动相应地包括政

治统治活动和政治治理活动。 政治活动的终极目的

是全体人民幸福，其现实价值要求是实现政治公正。
政治公正是政治活动公正的结果，政治活动公正包

括政治统治活动公正和政治治理活动公正，而政治

活动公正取决于政治主体的公正。 政治活动主体公

正是政治主体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但人民主体和

治理主体的政治智慧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通过教

育培养形成的，需要通过政治的作为来凝聚。

一、政治活动主体的作为及其意义

政治是一种人为事物，列奥·施特劳斯称之为

“政治事物” ［１］ 。 但它并不是或不完全是实体事

物，而是涵盖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斗争、政治统

治、政治管理、政治参与、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

革命、政治改革、政治民主以及作为政治实体和主体

的国家、政党、政治社团等诸多事物［２］ 。 这些政治

事物都是政治活动的结果，所以政治实质上是政治

活动，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特有主体性活动。 政

治活动是政治主体的活动，政治主体是在政治活动

中呈现其身份并发挥其作用的，因而政治主体就是

政治活动主体①，是政治活动主体作为的过程。
政治（活动）主体因其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

作用不同可划分为统治主体和治理主体。 前者统治

社会，后者由前者授权治理社会。 在传统社会，政治

主体和政治活动主体都是统治阶级，因此一般政治

主体没有统治主体和治理主体之分。 在现代民主社

会，政治主体正在由过去的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包括

个人、组织群体、国家、政府等，而且一般划分为统治

主体和治理主体两大类。 这种走向是政治本性及其

实践要求的体现，是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重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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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政治本性及其实践要求，人民运用法律统治社

会，并授权由其代表组成的社会治理机关在法律范

围内并依据法律行使公共权力治理社会。 统治主体

是全体人民，包括个人和组织群体，因而是多元的，
可以称为人民主体或人民；治理主体即社会治理者，
人们通常称为“政府”。 因此，政治活动主体包括统

治主体———人民和治理主体———主要是政府②。 两

类政治主体活动都要有所作为，但它们因肩负着不

同的使命而应有的作为彼此不同。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人民（包括人民整体和

人民个体）政治活动所应有的作为有许多方面，如
选举自己的代表组建立法机关、参与法律制定和更

新、咨政建言、对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执行机

关）进行监督，但最主要的作为是将自己的意志转

化为法律，将自己的统治转化为法律统治。 无论是

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这都是一个重大的政

治难题，理论上并没有形成得到普遍认同的主张，实
践上虽然一些国家在进行探索，但尚未有成功的先

例。 从目前的实践看，实现这种转变的主要方式是

民主政治的代议制，即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立

法机关制定法律，由立法机关构建的行政机关实施

治理，而由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的实施，这三种机

关实际上行使着统治和治理社会的权力。 这样一种

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设计的人民统治架构在当今世

界普遍流行，它从形式上看很完善，但从理论上看存

在着四个问题：一是人民能否以及怎样才能选出真

正表达自己意志的代表；二是人民代表能否以及怎

样才能真正表达选民的意志；三是人民代表能否以

及怎样有效约束执行机关执行法律以及发挥应有的

行政职能；四是人民能否以及怎样有效约束自己的

代表。 近代以来的实践也表明，这些问题解决不好，
人民民主或人民统治就会落空。

解决这四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确立并有效维护

人民与人民代表之间委托与受托的关系。 作为社会

统治者的人民是委托人，人民代表是受托人，受托人

组成社会的权力机关（今天广义的政府），权力机关

制定和实施法律，并监督法律的实施。 权力机关并

不是立法机关，但可兼有立法的职能。 法律体系中

的宪法，要明确规定人民与其代表之间的委托与受

托关系，以及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及司法

机关与执法机关的关系，并制定相应的实体法和程

序法，尤其是制定人民与人民代表之间关系的法律

实施细则。 立法机关制定的一切法律都必须广泛吸

纳人民参与，并充分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使法律真

正体现人民的意志。 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就要运用

法律统治全社会，包括人民自己及其代表。 如此，社
会的一切政治关系就都法律化了，人民统治就转化

为法律统治了。
政府的政治活动也就是治理主体的社会治理活

动，但“政府”一词既可以在狭义上使用，也可以在

广义上使用。 前者指行政机关，我国日常生活中讲

的“政府”指的就是“国家各级行政（行使政权）机

关”，不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 我国国务院总

理在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就被称为

“政府工作报告”，这里的“政府”指的就是国家行政

机关。 后者指整个治理主体掌握的权力机关，涵盖

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它与国家没有实质

性的区别③。 治理主体行使权力的机关通常被称为

“政府”，但中西方的政府概念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在中国传统社会，统治主体与治理主体之间没

有作出严格的区分，政府不过是皇帝处理日常事务

的官僚机构。 宋代史学家胡三省所撰的《资治通鉴

广注》注曰：“‘政府’即政事堂。”此为“政府”一词

的出处，可见其本义是官署名，即百官汇集办公的地

方，再由官署名演变为专指国家行政（行使政策、政
令、政权、政务）机关。 按行政范围和职权大小，政
府又细分为中央、省市、县区、乡镇等各级政府。 显

然，这种意义的“政府”充其量是狭义的政府。 从整

个传统社会来看，无论是封建专制时代还是皇权专

制时代，真正的政府是作为社会统治者的王朝。 它

既掌握主权，又掌握治权，控制着国家的一切权力，
所有权力部门都不过是王权的执行机构。

西方传统社会的政府情形很复杂。 在古希腊时

代有很多不同的政体或政制，比较典型的是雅典民

主制。 这种政制实行三权分立，公民大会掌握立法

权，陪审法庭掌握司法权，五百人会议掌握行政权，
它们互相制约，一起可视为广义的政府。 古罗马共

和国时期，政权制度的结构有三个层次：元老院是最

高权力和决策机构，总揽行政、立法、外交、军事、财
政、司法等大权，并设有保民官、财政官、监察官、司
法官等；公民大会选举高级官吏，决定是否对外宣

战，表决执政官提交的一切议案，但大会通过的所有

议案须经元老院的最后批准方能生效；执政官掌管

最高军事和民政权力，有点类似今天的行政机构。
罗马帝国前期实行普林斯制（元首制），其基本特点

是公民大会、执政官、保民官、元老院等共和时代的

国家机构名义上继续存在。 到了罗马帝国后期，皇
帝强化个人专制权力，建立起了更有力的独裁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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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政治制度由普林斯制转向多米那特制。 欧洲

中世纪实行封建君主制，先后出现过三种主要形式：
一是封建割据君主制（９—１３ 世纪），国王只是形式

上的一国君主，实际上只是一个大领主，其统治权仅

限于自己的领地；二是等级（议会）君主制（１３—１５
世纪），国王设立等级代表机关，由高级骑士、世俗

贵族、富裕市民三个等级选派代表组成，它是国王的

咨询机关；三是君主专制制（１６—１７ 世纪中叶），国
王依靠掌握的军队和税收取消封建领主的一切权

力，控制国家全部权力，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制这种政府形式［３］ 。 近代西方国家根据自由主义

理论普遍建立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

立”的政府，这种政府大致上与国家同义。
“三权分立”相对于中西传统社会的绝对主义

王权统治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肯定主权在民，主张

法治和以权力制约权力，但也存在不可克服的问题。
按照“三权分立”架构，虽然立法权被视为最高权

力，但不可能建立真正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的治

权机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不仅是分立的，而
且不是一个统一的治权整体。 如此，不统一的治权

无法对主权负责，人民统治实际上被架空，特别是当

人民代表的选举被金钱、资本绑架的时候，人民统治

就名存实亡，更谈不上人民统治转化为法律统治，倒
是资本统治取代人民统治并转化为法律统治。 为了

克服西方“三权分立”的问题，需要重构整个政府的

治权结构。 政府治权结构的中心或中枢是类似于中

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它由人

民选举的代表组成，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为人民

服务，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 它直接负责立

法，同时负责设立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社会进行

治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从属于最高权力机关，
对其负责，接受其监督。 因此，社会的政治结构有三

个层次：人民是社会的统治者，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人

民进行统治，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代表由最高权

力机关授权进行社会治理。
在人民统治转化为法律统治的条件下，法律在

一切权力之上，在社会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政府的一

切活动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并依据法律进行。 但

是，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法律对于政府像对于个体一

样，只是其活动或行为的底线，是一切权力运行的准

则而非蓝图，在法律的底线之上政府具有广阔的作

为空间，而且必须有所作为、有大作为。 人类之所以

要政治，就是要通过政府的活动和作为改变人类的

自然状态，一方面，运用法律的武器防止人们为了生

存得更好可能产生的相互妨碍和相互伤害以及一些

人可能对他者（他人、组织群体、基本共同体、人类）
进行的侵犯，保护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从而维护社会

的稳定和谐，使人民和睦相处；另一方面，运用政治

的力量引导人们为增进共同幸福而努力奋斗，通过

为他者做贡献获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自己幸福所需

要的客观条件，从而增进社会的共同福利，使人民能

够自我实现和生活幸福。 如果没有拥有公共权力的

政府，人类只会处于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 洛克

虽然把自然状态看作是一种自由、平等和负责的完

善状态，但也强调不能没有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
“不存在具有权力的共同裁判的情况使人们都处于

自然状态；不基于权利以强力加诸别人，不论有无共

同裁判者，都造成一种战争状态。” ［４］

在追求有为的治理过程中，政府活动的公正性

问题就会凸显出来。 一般来说，在法治社会，法律公

正是政府作为公正的前提。 没有法律的公正，政府

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公正。 但是，政府即使严格在法

律范围内并依据法律进行社会治理，也仍然有巨大

的作为空间，因此政府的活动仍然存在着公正性问

题。 公正是政府作为的另一个价值向度，就是说，政
府不仅要积极有为，而且其作为还必须公正。 政府

作为公正是政治公正的重要体现，甚至可以说，政治

公正需要通过政府作为公正来加以实现。 一个政府

积极有为而其作为不公正，就会产生政治不公、社会

不公，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冲突和混乱。 政治公正

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法律公正，二是治理公正。
法律是政府制定的，也要靠政府来执行，更为重要的

是，政府在法律之下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政府作

为或活动的公正是政治公正从而也是社会公正的决

定性、关键性因素。 无政府活动的公正，就无政治公

正，亦无社会公正可言。

二、社会公正、政治公正与
政治活动公正

　 　 公正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观念。 “公正像自由、
平等一样，也是人类历来向往和追求的美好理

想。” ［５］２７１思想家们对“公正”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解

释，正如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所说：“公正具有一

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的形

状。 当我们仔细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之

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 ［６］ 尽管如此，
到今天人们还是逐渐形成了关于公正的某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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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共识体现为对公正的最一般定义，即所谓公正，
就是使相关者得其所应得，或者说，使相关者各得其

所。 这个定义看起来简单，但内涵十分丰富：一是公

正的主体是具有某种分配、立规、裁定、评价和奖惩

等权力的人或机构；二是公正所涉及的内容是与人

们的利益相关的东西，或者说就是利益（包括机会

和资源）；三是公正是一种价值要求或价值原则，其
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或公平④；四是公正要求公正

主体对于那些恶意破坏公平的邪恶行为给予处罚，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将公正理解为公平正义。
公正的公平要求具体体现为使相关者得其所应得或

各得其所。 使相关者得其所应得就是公正的实质，
也是公正的根本尺度［７］ 。

公正体现在社会及其成员生活的各个方面，但
人们普遍关心的是社会公正。 “公正是构建和谐社

会的基础和根本保证。 没有社会公正，就不会有和

谐社会。 公正像自由、平等一样，也是人类历来向往

和追求的美好理想。” ［５］２７１早在古代，思想家就高

度重视社会公正问题，孔子就明确表达过“不患寡

而患不均”的担忧。 与传统社会中的社会成员相

比，现代人愈益离不开社会公正。 在现代社会条件

下，平等及社会归属感成为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必

需，成为其安身立命的必要条件。 同样，按照自己的

意愿而不是别人的意志去自主地、自由地、“合意”
地生活和发展，也是现代人的普遍需求。 而现代人

平等及社会归属感以及自由生活和发展的普遍需

求，只有通过国家对社会公正的维护和促进方能得

到。 现代社会也只有基于社会公正，社会矛盾和纠

纷方能得以有效化解或缓解［８］ 。
“所谓社会公正，是指给每个人所应得，亦即社

会成员应当‘得其所应得’。” ［９］这里的“应得”是社

会公正的核心概念，而且主要是就利益或资源分配

而言的，不涉及负担的分配。 何为应得？ 应得就是

接受分配者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被分配价值物的份

额。 各分配接受者应得的份额不是分配者随意确定

的，通常总是有某种依据，即使没有相应的明确规

定，分配者也有某种分配的合理理由，“应得”就是

一般意义的依据或理由。 在现实生活中，判断“应
得”的依据主要是各种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等主

要社会规范，也包括良心、德性、道德情感和道德规

范等道德要求。 但是，在价值多元化和社会急剧变

化的今天，我们还需要从理论上对“应得”究竟意指

什么作出回答，以作为解决现实分配公正问题的依

据。 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应得”有两个方面的问

题：一是分配者对已有价值物进行分配面临的“应
得”问题；二是给应该得到价值物者分配价值物的

“应得”问题。 前一方面的“应得”是报偿性应得，后
一方面的“应得”是奖励性应得。 奖励性应得也是

一种分配，不过是过去关于分配及其公正的研究重

视不够的一种分配。 关于第一方面的“应得”需要

考虑的因素，主要是历史文化的惯例、接受分配者对

被分配价值物的贡献、人道主义的要求三个方面；关
于第二方面的“应得”需要考虑的因素只有一个，那
就是接受分配者对社会的贡献，包括物质方面的贡

献和精神方面的贡献。 “应得”“主张依据人们在社

会竞争中的‘表现’进行分配，表现越优者，其分配

份额越大” ［１０］ 。 在社会分配中，“应得”是根本分配

原则，主导着各行各业的资源分配。
社会公正通常是一个结果，这种结果在文明社

会是由政治公正产生的。 有政治公正才有社会公

正，政治不公正绝无社会公正可言。 正因为政治公

正对于社会公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中西思想

家历来十分重视政治公正。 就中国而言，早在春秋

战国时期思想家就高度重视政治公正。 孔子讲的

“政者，正也”，指的就是从政者必须公正。 亚里士

多德认为：“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

的共同利益。” ［１１］９８他强调统治者需要公正，统治

者公正，就会实行法治，就不会成为暴君。 “公正是

为政的准绳，因为实施公正可以确定曲直，而这就是

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１１］７“政治公正是人

类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 ［１２］ ，但在存在着统治阶级

与被统治阶级对立的传统社会，不可有真正的政治

公正，如果存在公正的话，那也是 “强权就是正

义” ［１３］ 。 政治公正只有在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人、
政治主体的民主社会中才会存在。

所谓政治公正，是指在人民民主的社会条件下，
政治主体通过政治活动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得其所应

得，其自由和平等权利在总体上得到最大限度的实

现。 西方近现代思想家通常是从权利出发界定政治

公正，认为对权利的侵犯就是典型的政治不公，公正

就是要尊重权利，而当权利遭到侵犯时应予以补偿。
于是，“公正即各人得其应得”这一传统的原则，就
被解释为“公正即各人享有各自的权利”。 他们强

调的个人权利主要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１３］ 。
因此，政治公正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对于政治本性及

其实践要求的实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政治公正

居于政治生活的“元价值”地位，可以统摄诸如自由

与平等、民主与法治、竞争与协商、个人与集体、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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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权力等政治生态诸因素的价值取向，可以平衡和

规约相互歧向或冲突的价值和目的之间的错综复杂

的关系，并为之提供价值依归，以阐明具体政治实践

和理想政治构建的价值目标和应然性标准，为政治

生活的正当性提供价值判断和实践遵循，从而催生

公共精神，调适社会冲突，规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更好地促进政治实践的健康发展［１４］ 。 政治公正是

一种综合性的价值要求，它不仅包含了对自由和平

等的要求，而且包含了对自由和平等可能导致的社

会问题给予适当解决的要求。 作为一种综合性的价

值要求，政治公正包含普遍自由、人人平等、所得限

制、最低保障、侵害补偿等五条相互联系的基本原

则。 这五条原则是实现政治公正必须同时遵循的基

本原则，其中的任何一条原则都是必要的。 作为公

正社会的根本原则，它们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或国家

是不是公正、是不是好的基本标准［１５］ 。 一个社会

要成为公正的社会，其政治就必须始终坚持和贯彻

这五条原则。 这种坚持和贯彻的过程也就是政治公

正实现的过程。
社会公正取决于政治公正，政治公正则是政治

活动的结果，政治活动公正才会有而且必定会有政

治公正，政治活动不公正绝无所谓政治公正。 政治

活动公正是政治公正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公

正的必要条件。 政治活动公正如同政治公正一样，
其大前提在于社会是全体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民主

社会，否则即便有个别决策和个别政治家的政治公

正，也不可能有整个社会政治活动的公正。 鉴于这

种情况，我们这里只讨论民主社会的政治活动公正，
而不考虑非民主社会中偶发的政治活动公正。

所谓政治活动公正，是指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作
为政治主体的人民和政府，根据政治本性及其实践

要求，以政治公正原则为依据从事一切政治活动，并
产生政治公正的结果。 关于这一界定有几点需要加

以阐述。
第一，公正的政治活动的主体必须是全体人民

和作为其代表的政府。 一定基本共同体的政治活动

主体就是它的政治主体。 在民主社会，政治主体包

括主权主体即全体人民、治权主体即政府，它们同时

也是政治活动的主体。 全体人民包括个人和组织群

体，指的主要是由全体社会个体构成的共同体［１６］ 。
他们的政治活动可能是不同层次的，如中央、地方和

基层；也可能是不同方面的，如选举活动、参政议政

活动、监督政府活动等。 政府包括从中央政府到基

层政府，立法、行政、司法及其相关部门。 一切不属

于人民和政府的其他政治主体（如试图对基本共同

体产生政治影响的境外政治势力），无论其政治活

动是否公正，都不属于公正的政治活动主体的范畴。
第二，公正的政治活动是以政治的本性及其实

践要求为根据的政治活动。 公正的政治活动必须体

现政治的人民性本性，以谋求社会中所有个人的幸

福为终极目的，以人民至上、法律统治、道德导向、清
正廉洁、人民幸福、社会公正为活动的基本内容。 体

现政治的人民性本性是政治活动应始终坚持的根本

政治立场，只有坚持这一根本政治立场的政治活动

才是公正的，否则，就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根本

错误的。 所以，习近平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

角度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

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

志。” ［１７］公正的政治活动还必须充分体现政治本性

的实践要求，努力使之得到实现。 当然，在追求这些

实践要求实现的过程中，政治活动主体还必须考虑

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条件，使政治活动既具有

终极追求，又切实可行、稳步推进。
第三，公正的政治活动必须以政治公正原则为

基本遵循。 政治活动的直接目标是实现当下的政治

公正，从而实现社会公正。 因此，政治活动必须始终

坚持和贯彻政治公正原则。 罗尔斯提出过两个著名

的公正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

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

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１８］２９２ “第二个原则：
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１）在与

正义的储存原则（它在要求某一代为后代的福利储

存的可能数量方面提出了一个上限———引者注）一
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

（２）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

所有人开放。” ［１８］２９２这两条原则虽然已得到普遍公

认，但不够全面。 笔者提出的普遍自由、人人平等、
所得限制、最低保障和侵害补偿五项基本原则，则不

仅是政治本性的社会公正要求的直接体现，而且是

整个政治本性得以实现的保障条件，需要加以坚持

和贯彻。 只有坚持这五项基本原则的政治活动才是

公正的，才能够体现政治本性的实践要求，违反其中

任何一条都不仅不是公正的，而且是有害的。
第四，政治活动公正既包括活动过程公正，也包

括活动结果公正。 政治活动追求的是其结果的公

正，这就是政治公正。 政治公正是政治活动公正的

直接目的，实现了这一目的，政治活动才能算得上是

公正的。 但政治活动公正要求实践政治公正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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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过程（包括程序）也必须公正，必须在道义上是

正当的，就是说符合道德要求。 如果活动过程不公

正、不正当、不道德，即使其结果公正也不是真正的

公正。 任何为了公正目的而择手段的政治活动都是

不公正的。 马基雅维里主张为了建立强有力的政治

统治，君主不能受道德的束缚，在必要时可以抛弃道

德［１９］ ，但如此建立的政治统治，无论多么强有力、
多么有利于国家统一，都不具有公正性。

三、政治活动公正的基本要求

人类已经找到了实现统治活动公正的形式，这
就是民主和法治，即人民用法律统治。 民主和法治

就是统治活动公正的基本要求。 以人民统治为实质

内涵的民主制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发明，但作为民

主产儿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师徒二人都不怎么看好

民主制，柏拉图还将民主制划分为好的（共和的）和
坏的（平民的），而划分的根据在于是否实行法治。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平民政体因为法律失效而根本

就不成其为一个政体，“因为在法律失去其权威的

地方，政体也就不复存在了” ［２０］ 。 近代西方启蒙思

想家吸取雅典民主的教训，将直接民主改变为间接

民主，强调法律是社会最高权威，实现了民主与法治

的统一，并且在西方被付诸政治实践。 但是，西方的

代议制民主制又暴露出许多问题，而根本问题就在

于资本家与无产者之间的对立，以至于马克思戏称

它们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占有者”：前者是“货
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后者是“自由

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

者” ［２１］ 。 显然，这样的劳动出卖者虽然和资本家一

样也是公民，但他们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没有能

力享受公民权利，于是，他们的权利汇聚成为资本家

的政治统治权力。 这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克

服了雅典民主的缺陷，实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统一，但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者并没有成为社会的统治

者，他们的意志也没有可能充分转化为法律，社会真

正统治者是资本家，而最高权威是体现资本家意志

的法律。 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真正意义的公民，
“就是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除此之外没

有任何其他要求” ［１１］７４。 亚里士多德这里讲的是

直接民主的要求，现代社会不可能做到，但如果大多

数公民不能成为统治者，人民统治就成了空话。 今

天，要真正实现统治活动的公正性，就必须克服西方

国家民主存在的形式上人民统治而实质上资本统治

的问题，让人民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并将人民统治

转化为法律统治。
这种转化需要通过立法活动来加以实现，这就

提出了立法活动的公正问题。 前文已指出，立法活

动的主体不可能是全体人民，而只能是政府的立法

机关，因此立法活动公正的主体是政府的立法机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时效性。” ［２２］４１这为今天我国的立法活

动公正提供了基本遵循。 立法活动公正才会有立法

公正，立法活动及其结果如果不公正，法律就不仅仅

是有问题的法律，而是恶法。 立法活动公正涉及两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法律与统治主体的关系问题；二
是法律与统治对象的关系问题。 社会统治主体与统

治对象看起来在外延上完全相同，但其实质内涵和

外延都不相同。 作为统治主体的人民指的是人民整

体，是由各类人民个体组成的基本共同体，而作为统

治对象的人民指的是人民个体，包括个人和各类组

织群体。 从与统治主体关系的角度看，立法活动的

公正性主要要求通过各种途径使法律真正体现统治

主体的共同意志。 例如，我国过去采取的一种重要

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近年来又推出了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被看作是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２３］ 。 这些形式都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旨在充分体现作为

政治主体的人民的意志，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 从

与统治对象的关系角度看，立法活动的公正性主要

要求所制定和实施的法律能够为人民个体遵守，能
够转化为人民个体的真诚信仰。 对此，亚里士多德

有过经典论述：“我们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

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 法治应包含

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

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２４］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告诉我们，要让全民守法，制定的

法律必须是公正的良法。
在所有的政治活动中，行政活动公正最为复杂，

且因与社会公众利益直接相关而被普遍关切。 “与
私人企业以赢利为基本目标不同，公共管理的最高

价值准则不是效率，而是公正。” ［２５］ 行政活动公正

的主体是政府的行政机关，而行政机关发生不公正

的问题风险最大。 其原因有三点：一是行政机关十

分庞大，工作人员多，当然也就更有可能发生滥用权

力的问题；二是负责人以外的工作人员都是选聘的，
他们绝大多数并不是人民代表，他们不存在对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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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的问题，他们从事行政活动不过是职业而已；三
是他们掌握着广泛的权力，尤其是政策的制定权和

实施权，而且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受到外

在力量的腐蚀而滥用权力。 行政活动的公正有两个

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必须依法行政，在法律授权的

范围内并依据法律行使权力，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２６］ 。 行政机关是法律执行机关，必须忠实履行

法律赋予的职责，在法律范围内依法行使权力，这是

行政活动公正的基本要求。 违背这一要求的一切行

政活动都是不公正的，都属于滥用权力。 二是必须

为民造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权力的力量增

进公共利益。 这一要求并不是法律的规范要求，而
是行政机关的职责要求。 它可能是以法律或制度的

形式明确规定的，也可能没有明确规定，而且弹性极

大，行政机关可以积极有为、开拓进取，也可以维持

现状、得过且过，还可以消极懈怠、崽卖爷田。 在这

几种情形中，只有不断谋求发展的行政活动是公正

的，其他的行政活动都是不公正的。 谋求发展也存

在着公正性的问题。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公正的含

义有四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发展本身的公正性，它要

求对发展的方向和重点给予基本定位，防止错误的

发展和迷失方向的发展；二是保证发展方式选择和

实施的科学性，它要求战略和策略切实可行，能用最

好的方法取得最好的效果，使社会资源得到最大限

度的利用；三是在一个共同的运行体系内形成社会

合作，它要求形成发展的整体效应；四是发展的成果

能够为人民群众所共享，它要形成强弱适当平衡的

机制，在效率与补偿相结合的原则下确保发展的目

标不会偏离［２７］ 。
司法活动公正追求的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与

社会个体的关系最直接，事关公众的切身利益，所以

说“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

线” ［２２］４２。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

个方面。 司法实体公正是司法公平正义在裁判结果

意义上的体现，对社会公众关于司法公平正义的感

受具有更强烈的冲击力与影响力。 程序公正是司法

公平正义在审理过程中的体现，对人民群众司法公

平正义的感受所造成的影响更具持续性。 程序公正

像实质公正一样重要且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没有

程序公正制约与保障的实质公正，往往容易沦为被

操控的工具，甚至制造出不公正的不良后果；而缺乏

实质公正追求的程序公正，也无法实质性地保障社

会公正秩序［２８］ 。 但是，司法程序所依赖的一系列

制度规范离不开法官的具体实施和具体司法活动。

在司法权力运行从程序启动到作出裁判的整个过程

中，司法人员行为的公正至关重要，司法人员的行为

公正是让人民群众得以“感受”司法的实体公正和

程序公正的重要桥梁与必要媒介。 司法是人和制度

的有机结合，即使有最明晰的规则、最透明的程序、
最精巧的法庭技术，司法人员仍是最关键的因素。
因此，司法活动公正的要求，实质上就是对司法人员

行为公正的要求。 这些要求包括：法律信仰的自觉

尊崇、职业素养的自觉修炼和职业形象的自觉维护。
当然，也还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强化对司法人员的外

部监督和制约［２９］ 。

四、政治活动公正与政治智慧

政治活动公正取决于政治活动主体的公正，而
政治活动主体虽然是指整体性主体，即作为整体的

人民和作为整体的政府，但人民是由个人组成的，而
政府也是由工作人员个人组成的。 因此，政治活动

最终都是由个人所从事的活动汇集而成的，政治活

动的公正也就最终取决于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 可

以这么说，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越公正，政治活动就

越公正。 公正对于个人来说，不只是一种原则，而且

是一种德性品质。 只有当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具备了

公正德性，他才会使公正办事成为无意识动机，而不

是外在的约束。 因此，要提高政治活动公正的程度，
从而提高政治公正和社会公正的程度，必须从提高

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的公正德性水平着手。 公正在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乃至在整个古代希腊，都被

看作是德性的总体，在一定意义上是德性的代名词，
即所谓“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 ［３０］ 。 一个人具备

了公正德性就意味着具备了所有的德性，他就是德

性之人。 当然，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要真正做到公

正或使政治活动的结果公正，还要求综合素质高、专
业能力强。 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的公正德性、综合

素质、专业能力的有机统一就是个人的政治智慧，而
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的智慧凝聚到一起就构成

了政治主体的政治智慧。 政治主体的政治智慧是政

治活动公正乃至政治公正的充分必要条件，可以说

政治活动公正就是政治智慧的体现。 政治活动过程

和结果要公正，政治活动主体必须具有政治智慧。
智慧是人特有的一种复杂机能，是人的灵性的

集中体现，是理智的优化和最佳状态。 “智慧是适

应人更好生存需要形成的，观念正确、知识丰富、能
力卓越和品质优良在经验基础上实现有机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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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整体观照、恪守推己及人、践行中庸之道、既入

世又出世的，明智审慎并重、使所有活动恰当合理的

综合统一机能和活动调控机制。” ［３１］人的智慧只有

一种，但作为一种综合机能体现在人生活的方方面

面，因此可以从不同角度对智慧进行划分，政治智慧

属于从社会生活角度划分的一种类型，它是人的智

慧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运用和体现。 从以上智慧的

定义来看，政治智慧就是政治主体在对政治的人民

性本性及其实践要求有深刻理解，具有正确的政治

观念、丰富的政治知识、卓越的政治能力和优良的政

治德性，在政治实践上既明智又审慎，能做到恰如其

分、公平合理。 政治智慧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认识智

慧和实践智慧，对政治的人民性本性及其实践要求

具有真理性知识可以说是认识政治智慧，而政治判

断明智和政治选择审慎是实践政治智慧。 政治上观

念正确、知识丰富、能力卓越和品质优良可以说是政

治智慧的基础，但它们需要在政治经验中融为一体。
政治要实现公正，需要政治活动公正，而政治活

动要做到公正，则需要政治主体具有智慧，中西方古

典时期的思想家就深刻地洞察到这一点。 《吕氏春

秋·贵公》云：“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

天下平矣。 平得于公。”这里所说的“平”就是社会

安定和谐；“公”是指政治公正。 《大学》则根据圣王

之治的经验概括出“天下平”的路径：“身修而后家

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儒家给

人们指出的如何成为圣王的“内圣外王”之道。 在

先秦儒家看来，圣王就是圣人之王，圣王之治实际上

就是圣人之治。 从《易传》中的有关论述看，孔子和

儒家所描述的圣人（圣王）之圣主要体现在他们德

才兼备，具有政治智慧。 在儒家看来，圣王具有三个

特点：一是目光敏锐，能顺应天地人之道；二是智慧

超凡，创制八卦以昭示吉凶；三是德性高尚，顺应天

道以德养民［３２］１０２－１０３。 道家的政治理想与儒家不

尽相同，但也认为要实现“天下平”，君王必须是具

有智慧的圣王。 老子眼中的圣王或圣人以无为实现

有为，“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顺从自

然，朴实无华，富有智慧，品质高尚［３２］１０４－１０５。 虽然

儒家和道家对圣王和圣王之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
他们都强调具有政治智慧的圣王的政治活动对于

“天下公”“天下平”的决定性意义。 与老子、孔子重

视圣王、圣王之治不同，柏拉图推崇“哲人王”、哲王

之治。 柏拉图的理想国有三个特征：一是追求整个

城邦的最大幸福；二是具备基于智慧、勇敢、节制德

性的公正的德性；三是由“哲人王”统治。 他的逻辑

思路是：城邦的最大幸福是社会的终极目的，最大幸

福体现为社会具有公正德性，而社会的公正德性在

于“哲人王”的政治活动。 他认为，正确地建立起来

的城邦 “显然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

的” ［３３］１２４，其智慧的最重要体现就是少数统治者富

有智慧；而它被称为勇敢的是因为保卫城邦、为城邦

打仗的人是勇敢的；它具有节制德性则体现为国家

或所有公民的天性优秀部分统治天性低劣部分。 社

会中的这三部分各自具备自己的德性，整个社会就

具有了公正的德性，具体体现为他们各守本位、各司

其职。 “挣工钱的人、辅助者和护卫者在城邦里各

自做他自己的工作，是正义的。” ［３３］１３３但这种公正

的格局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具有哲学智慧的人即

“哲人王”实行统治的结果。 “哲人王”因有哲学智

慧而会认识终极实在并获得绝对真理，就是能掌握

最高的理念即善理念，并按照善的原则来进行国家

管理，革除陈规陋习，追求国家的最高德性和德性总

体即公正的实现，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所有成员在

承担最适合其天性的职务的前提下各守本位、各司

其职、各得其所的和谐状态。
上述古典时代思想家心目中的政治主体基本上

都是君王，推崇的是圣王之治或哲王之治，这是有历

史局限性的。 几千年的文明史已一再证明，实行君

主政制，无论君主是圣人还是哲人，即使他们的政治

活动是智慧的、公正的，都不可能使社会真正成为公

正的社会。 而且，中西传统社会似乎也从未见有真

正的圣王或哲王。 从这个意义上看，古典思想家的

圣王之治或哲王之治其实不过是空想。 但是，值得

高度重视的是，他们主张政治主体必须具有智慧，既
要有高尚的德性，同时又必须具有卓越才能，深刻揭

示了政治活动的真谛。 社会政治主体可以由君王转

变为全体人民，但政治主体必须具有智慧，其政治活

动必须运用和体现智慧，这是不可改变的。 即使全

体人民成为政治主体，如果人民主体和治理主体没

有智慧，其政治活动绝无可能成为公正的，也不可能

由此产生政治公正和社会公正。
在人民成为政治主体的情况下，政治主体具有

智慧既包括全体人民有智慧，也包括作为人民代表

的治理主体即政府有智慧，而治理主体的智慧对于

整个社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更重要、更关键。 全体

人民的智慧主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代表有

智慧。 选举代表有智慧不仅在于在选举的过程中运

用智慧，而且还在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智慧水平

高，整体智慧水平高才能产生智慧水平高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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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参政议政有智慧。 在规模普遍宏大的现代社

会，不可能实行直接民主，不可能让全体人民直接制

定法律和参与决策。 即使全体人民直接参政，他们

也必须具有智慧才能使政治活动公正。 与人民主体

不同，政府直接从事社会治理，包括立法、行政和司

法等各个方面和全过程的政治活动。 他们具有智

慧，才能制定公正的法律、作出公正的决策，才能在

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具体活动中公正无私，实现政治

公正和社会公正。 无论是人民主体还是治理主体，
形成他们的个人智慧无疑是根本性的，但政治主体

的智慧、政治主体活动的智慧并不等于他们各自智

慧的总和，更重要的是他们智慧的汇聚整合。 这种

汇聚整合起来的智慧才会产生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

效应。 无论是统治主体的智慧还是治理主体的智慧

都应是这种汇聚整合的智慧，这种汇聚整合的智慧

而非单个人的智慧才是完整意义的政治智慧。
在全体人民成为统治者的真正民主社会，所有

社会成员都应具备实践智慧，而主要由政府来履行

汇聚民意的职责。 政府一方面可以利用立法机构在

汇聚民意的同时汇聚民智，将其凝聚于法律；另一方

面通过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汇聚民智，并将其落实

到社会治理的政治活动中去。
在汇聚民智方面，近代以来兴起的政党发挥着

重要作用，今天，许多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质上是

政党政治，政党成为社会中的重要政治主体。 政党

政治是从传统专制社会走向民主社会过程中出现的

一种特殊政治现象，只有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出现

了多种不同的利益集团时，才可能出现代表其利益

的政治代表。 因此，政党政治的出现与社会利益主

体多元化直接相关，政党不过是一定的利益集团在

政治上的代表，而政党政治是党派利益与全民利益

兼顾的多党竞争政治。 政党政治对于打破集权制政

治、建立分权制政治，对于国家的全民化，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政党政治的最大问题是政治常常会成

为少数大的利益集团的政治，这些利益集团给政党

执政提供支持，政党执政时就不能不考虑所代表的

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因此它们不可能完全代表全

民利益，也不可能集中全社会的智慧。
针对西方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存在的弊端，我

国一方面创造了一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的新型政党制度，另一方面创造了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充分体现了当代社会

治理的政治智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

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

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各

族各界的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

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

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

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

弊端；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

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

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

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３４］ 。 从根本上

说，新型政党制度之“新”在于其核心———中国共产

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先锋队。 它不仅能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而且能够集中全体人民的政治智慧，引
导全体中国人民追求真正政治本性所指向的最终目

的，即“以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

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 我国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制度，是根据人民（包括人民整体和人民

个体）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建立的多

元主体的共同治理模式，它要求健全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
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强调人民群体在国家治理

中的主体地位，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治权共享以推进制度转型、
立足服务政府推进职能转型、践行上下联动推进治

理转型、运用现代管理推进治理转型［３５］ 。 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对于推进民主政治的最重要意

义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广阔

平台和制度保障，不仅可以使社会治理体现全体人

民的意志，而且在社会治理上可以汇聚全体人民的

智慧，从而为政治活动公正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注释

①本文中“政治主体”与“政治活动主体”不作严格区分，但为了叙述

方便，一般使用“政治主体”。 ②治理主体在传统社会是国家或政

府，而在现代社会包括政府、社会组织（第三部门）和公民个体，现今

大多数国家采用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模式。 ③将国家与政府不

加区别地使用，最典型的是洛克，他的政治哲学代表作被称为《政府

论》，他所讲的“政府”是与“国家”大致同义的。 ④在汉语中，“公平

合理”通常联用，实际上“合理”比“公平”含义更宽泛，它是哲学价值

论的基本概念。 从哲学价值论看，公平是合理的一种要求或体现，它
更准确地表达了公正的实质内涵。

参考文献

［１］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Ｍ］．李世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２０１９：３．

［２］王浦劬．政治学基础［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３］徐爽．权力关系中的法治秩序：对西欧中世纪政治结构的分析

６０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



［Ｊ］ ．现代法学，２００１（２）：５４－６２．
［４］洛克．政府论：下篇［Ｍ］．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４：１３．
［５］江畅．幸福与和谐［Ｍ］ ／ ／ 江畅文集：第 ３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６］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Ｍ］．邓正来，姬敬武，译．北

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２３８．
［７］江畅．教育考试公正论［Ｍ］ ／ ／ 江畅文集：第 １０ 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２２：２６－２８．
［８］吴忠民．现代人何以愈益离不开社会公正［ Ｊ］ ．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１０）：５９－７０．
［９］吴忠民．普惠性公正与差异性公正的平衡发展逻辑［Ｊ］ ．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１７（９）：３３－４４．
［１０］李石．“应得原则”与社会公正［ Ｊ］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９（２）：４２－５０．
［１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Ｍ］ ／ ／ 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 ９ 卷．颜

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２］霍秀媚．制度公正与民主政治［Ｊ］ ．探求，２００３（２）：２９－３３．
［１３］匡芳芳．浅析“强权就是正义”：基于《理想国》与《尼各马可伦理

学》［Ｊ］ ．才智，２０１４（３１）：２６３－２６４．
［１４］王岩，陈绍辉．政治正义的中国境界［ 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

（３）：４－２０．
［１５］江畅．理论伦理学［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６］江畅，卢蔡．坚持和发展人民至上［ Ｊ］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２２（１）：９－１６．
［１７］陈曙光．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人民论坛网，２０２２－１０－

０７．ｈｔｔｐｓ： ／ ／ ｅｘｐｏｒｔ．ｓｈ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ｃｏｍ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 ｈｔｍｌ ／ ５３６００３．ｈｔｍｌ．
［１８］罗尔斯．正义论［Ｍ］．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９］江畅．西方德性思想史：近代卷［Ｍ］ ／ ／ 江畅文集：第 ６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９５．

［２０］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Ｍ］ ／ ／ 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 ８ 卷．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３０．

［２１］马克思．资本论：第 １ 卷［Ｍ］ ／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５ 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８２１．

［２２］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
［２３］梅荣政．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Ｎ］．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２３－０３－２１（Ａ０１）．
［２４］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Ｍ］．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

１９９．
［２５］高国希．制度公正与政府责任［Ｊ］ ．文史哲，２００８（６）：１４５－１４８．
［２６］肖捷．扎实推进依法行政［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２－１１－１７（６）．
［２７］彭劲松．发展与公正［Ｊ］ ．哲学与中国，２０１７（秋季号）：１１０－１１１．
［２８］孙辙，张龑．司法的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及法官的行为公正［ Ｊ］ ．

法律适用，２０２２（３）：１０２－１１０．
［２９］孙辙，张龑．行为公正：司法公正的“第三种样态”［Ｊ］ ．学海，２０２０

（６）：１６８－１７２．
［３０］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Ｍ］ ／ ／ 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 ８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９６．
［３１］江畅．德性论［Ｍ］ ／ ／ 江畅文集：第 ４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

３１５．
［３２］江畅．中国传统价值观及其现代转换［Ｍ］ ／ ／ 江畅文集：第 ９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
［３３］柏拉图．国家篇［Ｍ］ ／ ／ 柏拉图全集（修订版）：中卷．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３４］齐惠．新型政党制度“新”在何处？ ［Ｎ］．学习时报，２０２２－０７－２０

（Ａ３）．
［３５］梅露琼．共建共治共享：“中国之治”的理论基础、时代意义与实

践路径［Ｊ］ ．国际公关，２０２２（１６）：１０４－１０６．

Ｏｎ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Ｚｈｏｕ Ｈｏｎｇｙａｎ　 　 Ｊｉ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ｓ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ｓ ｔｏ ａｃｔ， ｂ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ｄｕ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ｒｕｌ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ｔｈａｔ ｉ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ｒｕｌｅ ｂｙ ｌａｗ．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ｊｕｓ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ｊｕｓ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
ｔｉ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ｏｄ ｌａｗ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ｍｕｓ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ｕｓｔｎｅｓ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ｎｅｓ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ｎｔｉｔｙ ｊｕｄｉ⁃
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ｊ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ｆａｉ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ｕｓ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ｊｕｓｔｎｅｓ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ｒｕｌ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

责任编辑：思　 齐

７０１

论政治活动的公正性


